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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

图样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80 号）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禁止下列损害人民币的行为……（三）未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

民币图样……。”

2.《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9〕

第 2号）。

四、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内分支机构货币金

银部门。

五、审核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货币金银部门。

六、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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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八、申请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其他组织及自然人

以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反映国内外科学文化成果、宣传爱护人民

币和人民币防伪知识、展示人民币设计艺术、促进钱币文化健康

发展为目的，可以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

九、禁止性要求

（一）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申

请不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不予许可。

（二）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申

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予许可。

十、可以不经审批的情形

出于以下目的在宣传品、出版物上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人

民币图样库中公布的人民币图样的行为可以不经审批，但必须遵

守《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并随时接受中国人

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图书出版、教学研究、

新闻媒体、文博机构等单位出于教学、学术研究、人民币知识普

及、公益宣传目的使用人民币图样。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印制企业出于人民币宣传目

的使用人民币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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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使用要求

使用人民币图样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单面使用。

（二）不损害人民币形象、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不使公众误认为是人民币。

（四）保证人民币图样中人物头像、国徽的原有比例， 不

变形、失真、破坏或被替换。

（五）使用人民币图样，须在图样中部明显位置标注清晰可

辨的“图样”字样。“图样”字样的长度、宽度分别不低于图样

长度、宽度的三分之一。以下情形除外：

1.使用人民币硬币图样；

2.使用人民币纸币图样单面面积小于原大小的 50%；

3.在有形载体上使用各边长放大和缩小比例超过原边长

50%的人民币纸币图样；

4.在数字载体上使用分辨率小于 28 像素/厘米（72dpi）的人

民币纸币图样。

（六）使用人民币图样制作商品时，不得使用“中国人民银

行”行名和货币单位。

十二、申请材料

（一） 《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见附件 1） 。

（二）申请人身份证件、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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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

（五）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单

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 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并提交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复

印件。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在提交申请材料时应当出示身份证件，

并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交申请材料的，应

当出示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并提交委托人、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复印件和委托书。

十三、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内分支机构货币金

银部门现场接收申请材料。

（二）接收地址

受理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辖内分支机构的，

接收地址与当地分支机构联系；受理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

业管理部的，接收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广阳镇开源大道 601 号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东港办公区。具体接收地址见“二十

三、办公地址和时间”。

十四、 办理基本流程

流程图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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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办理方式

新办行政审批的办理方式为一般程序，包括申请、受理、审

查与决定、文书制作与送达、结果公开。

十六、办理时限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内分支机构接收申

请材料后，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决定。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作出决定

的，经本营业管理部主任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

期限和理由告知申请人。

十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八、审批结果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九、 结果送达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准予行政许

可决定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二十、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申请人享有以

下权利：

1.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但是依法应当

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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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

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

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互联网站公示。申请人

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

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3.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

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

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

关系人的意见。

4.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

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

5.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

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

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

组织听证。

（二）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申请人依

法履行以下义务：

1.申请人向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申请行政许可，应当

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

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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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以要求被许可人提供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有权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

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现场检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对

涉嫌非法从事应当得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的行政

许可事项活动的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

3.被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批准文件核准的范围使用人民币

图样，并与申请事项保持一致。依法取得的人民币图样使用许可

不得转让。不得涂改、倒卖、出租、出借人民币图样使用许可批

准文件。

二十一、咨询途径

具体咨询可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内分

支机构联系，具体联系方式见“二十三、办公地址和时间”或中

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官方网站。

二十二、监督投诉渠道

1.电话投诉：023-67677741。

2.现场投诉：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东港办公区 2303

室。

二十三、办公地址和时间

名称 办公地点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法定节假日除外）

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

重庆市南岸区广

阳镇开源大道601

号中国人民银行

重庆营业管理部

东港办公区

023-67677012
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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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万州

中心支行

重庆市万州区沙

龙路三段206号
023-58962003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开州

支行

重庆开州区开州

大道（东）1248号
023-52252920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梁平

支行

重庆市梁平县梁

山街道双桂路345

号

023-53221744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忠县

县支行

忠县忠州镇州屏

环路67号
023-52252920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云阳

县支行

重庆市云阳县天

鹅路119号
023-55211315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奉节

县支行

重庆奉节县永安

镇清明巷8号
023-56558256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巫山

县支行

重庆市巫山县广

东中路262号
023-57682855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巫溪

县支行

重庆市巫溪县先

锋路人民巷3号
023-515812239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城口

县支行

重庆市城口县葛

城镇南大街4号
023-59220105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涪陵

中心支行

重庆市涪陵区兴

华西路1号
023-72864316

上午 8：30-12：00

下午14：00-17：30

人民银行丰都

支行

重庆市丰都县三

合镇平都大道西

段26号
023-70707945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人民银行武隆

支行

重庆市武隆区巷

口镇芙蓉中路8号 023-7772268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8:00

人民银行黔江

中心支行

重庆市黔江区城

南街黔龙街567号
023-6478101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彭水

县支行

重庆市彭水县汉

葭镇河堡街9号
023-78842320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酉阳

县支行

重庆市酉阳县桃

花源镇桃花源南

路84号

023-75582016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秀山

县支行

重庆市秀山县中

和镇双凤街1号
023-7666213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人民银行永川

中心支行

重庆市永川区人

民大道99号
023-4978611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巴南

中心支行

重庆市巴南区化

龙中街87号
023-66239937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长寿

中心支行

重庆市长寿区创

业街1号
023-40244618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垫江

县支行

重庆市垫江县桂

溪街道丹湖北路4

号

023-74512549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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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江津

中心支行

重庆市江津区几

江街道办事处卞

家厅1号

023-4768886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合川

中心支行

重庆市合川区希

尔安大道1000号
023-4271301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人民银行南川

支行

重庆市南川区和

平路2号
023-71422162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30

二十四、办理进程和结果公开查询

办理进程可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内分

支机构联系查询。办理结果可在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官

方网站上查询。

附件：1、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2、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

样审批流程图

3、常见错误示例

4、常见问题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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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民币图样使用申请表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产品信息

申请使用的人民

币图样

请详细说明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名称、版别、套别、面额、纸币（硬币、

纪念币）、正（背）面、缩放比例（可以另附页）。

例如：****年版第*套人民币*元纸币 正面图样 各边长缩小**%；

**版金质纪念币 正背面图样 原大。

拟使用人民币图

样的产品类别
□宣传品 □出版品 □商品

拟使用人民币图

样的产品名称及

用途

拟使用人民币图

样的产品材质

制作数量

附件材料

□身份证件复印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设计稿

□拟使用人民币图样产品的广告宣传文案

□其他（请详细说明）

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类别 □法人 □其他组织 □自然人

申请人名称 联系人

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本单位（人）承诺所有申请资料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1.请据实逐项填写，并在□内打√。
2.请勿调整表格布局，并使用 A4 纸张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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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审批流程图

申请人现场向中国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

其辖内分支机构提出书

面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人按照要求补

全申请材料。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

齐全部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不全、不符

合法定形式或存在

错误不能当场更正

不予受理决定，告知

申请人。申请事项不属于本

部门受理范围；申请

人提供的补正材料

不全、不符合法定形

式；申请人补正后仍

存在不符合受理条

件的其他情形。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及辖内

分支机构接收申请

材料，并于5个工作

日内做出受理或不

予受理决定。

通知申请

人邮寄或

领取审批

结果。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

营业管理部自受理

行政许可申请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审

查完毕，作出是否

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

申请材料齐全、符

合法定形式

受理

申请人取

得审批结

果，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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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常见错误示例

一、人民币图样名称表述不准确

错误：100 元人民币图样。

正确：2015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 100 元纸币正面图样

提示：当使用人民币图样种类较多时，请在申请表中逐

条列明。

二、法人资质证明材料过期

错误：法人营业执照超过有效期。

正确：申请材料在提交时均应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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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常见问题回答

一、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有无数量限制？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无数量限制。

二、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是否收费？

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不收费。

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有误的如何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受理行应允许

当场修改，或者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四、如何查询使用人民币图样申请的办理进程和结果？

办理进程可与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及重庆辖

内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联系查询。办理结果可在中国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官方网站上查询。


